[bookmark: OLE_LINK2]信阳市生态环境局淮滨分局关于2026年1月5日拟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作出审批意见的公示
[bookmark: OLE_LINK3]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审议，我局拟对以下1个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作出审批意见。为保证审批意见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现将拟作出审批意见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基本情况予以公示。公示期为2026年1月5日－2025年1月8日（3个工作日）。
　　听证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自公示起3个工作日内申请人、有重大利益关系的利害关系人可对以下拟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决定要求听证。
联系方式：电话：0376-7761616（行政服务中心） 
通讯地址：淮滨县淮河大道西段北侧（邮编464000）
	项目名称
	淮滨县高端智能装备制造产业园项目

	建设地点
	淮滨县王家岗乡王岗村

	建设单位
	信阳申淮临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项目概况
	淮滨县高端智能装备制造产业园项目占地面积106173.91m2（159.26亩）。项目总投资3558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45.2万元。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研发厂房一、研发厂房二、1#~8#生产厂房、10kV开闭所、危险废物贮存库、门卫等。

	环评机构
	河南省增绿护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你单位必须严格落实环评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重点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1、废气。（1）施工期：设置围挡，围挡上方设置喷干雾装置；在工地内临时堆放的土方、沙石等物料覆盖防尘网；进出车辆设冲洗装置及沉淀池；施工便道及场地硬化、洒水车抑尘等；安装扬尘视频监控设施；使用尾气排放达标的施工车辆和非移动设备；采用商品混凝土；遇到四级或四级以上大风天气，停止土方等易产生扬尘作业的建设工程。
（2）营运期：汽车尾气加强管理和绿化，减少汽车怠速行驶。
2、废水。（1）施工期：施工废水经沉淀池处理后回用于洗车、路面洒水降尘等。施工场地内生活污水经化粪池收集后，定期由吸粪车拉走。（2）营运期废水：管理人员生活污水和后期入驻企业人员的生活污水一起经本项目西北角1座75m3化粪池收集后，经西侧疏港大道排水管网进入淮滨县第二污水处理厂处理，处理后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A标准，排入乌港，最终进入淮河。
3、噪声。（1）施工期：合理布局，采用低噪声施工设备及先进的施工工艺，东侧设置实体声屏障，合理安排施工时间，禁止夜间和午休时间施工。禁止鸣笛尽量放慢车速，控制施工车辆运输噪声；加强施工环境管理。（2）运营期：对消防水泵等高噪声设备设隔声、基础减振等措施；调整平面布局，高噪声设备设置在远离居民的位置；汽车噪声加以引导，设置明显禁止鸣号等交通标志。
[bookmark: _GoBack]4、固体废物。（1）施工期：在施工区域设置垃圾箱，生活垃圾定期交由环卫部门处理；施工中无弃方，产生的弃土、弃渣，回填于场地内地基处理和低洼处。（2）运营期：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交由部门统一处理。
5、生态。在施工中应注意保护永久占地工程外的植物资源，减少或不占临时占地。减少开挖面；尽量做到挖填方平衡，对于多余土应合理布置临时堆放场地，采用土工布覆盖，避开雨季施工，对占用的耕地按照“占多少，垦多少”的原则进行生态补偿。

	公众参与情况
	



